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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龙政服领办〔2023〕7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工作的

通 知

区直各单位、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持续推进全区政务服务优化工作，结合区行政服务中

心、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“有诉即办”窗口实际运行情况，对

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工作的通知》(平

政数〔2023〕13号)文件要求，持续推动“有诉即办”走深走

实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工作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落实好闭环工作机制。区行政服务中心、各街道便

民服务中心要建立健全受理、办理、反馈、回访规范的闭环工

作机制，按照“依法依规、快速响应、归口办理、及时反馈、

结果回访”的原则，完善“有诉即办”工作台账，切实将“有

诉即接、有诉即应、有诉必办、有诉即办”工作机制落到实

处，着力提高接诉响应率、问题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，确保企

业和群众到窗口反映的所有涉及政务服务的问题有人问、事情

有人管、过程有人帮、结果有回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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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落实好与相关部门常态化沟通机制。区行政服务中

心、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要主动加强与区纪检监察机关的沟

通，就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诉求响应工作建立常态化的联

络、抄送等机制，共同推动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诉求响应工

作高效开展。要落实好与区政府热线协同工作机制，实现“有

诉即办”窗口和区政府热线一体办理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。

（三）落实好政务服务案例指导制度。区行政服务中心、

便民服务中心要落实好案例指导制度，通过“有诉即办”诉求

响应机制及其他政务服务诉求响应机制解决的问题详情、处理

办法、步骤和结论意见等进行分析整理，形成政务服务指导案

例。

（四）推动“有诉即办”向“未诉先办”转变。区行政服

务中心、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要有序推动从“有诉即办”到

“未诉先办”、“不诉自办”等方面转变，要结合实际开展满

意度回访工作，建立健全满意度回访机制，鼓励有条件的建立

满意度回访中心，结合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及“有诉即办”，

常态化开展政务服务回访工作，从“未诉性、重复性、季节

性”问题着手，主动解决问题。要聚焦企业群众反映的高频事

项，深入剖析，厘清脉络，形成“知识库”，有效降低诉求

量，确保“重复性”问题全面解决。要做好季节性事项高峰办

理预判和预案，及时开设“潮汐”窗口，启动应急预案，做到

“未诉先办”。通过常态化回访反馈，变“被动”受理问题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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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主动”发现问题，变“等意见”为“找意见”，主动掌握企

业和群众在办事中的问题建议，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，不断

推动“有诉即办”向“未诉先办”转变。

附件：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工作制度

2023年5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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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政务服务“有诉即办”工作制度

一、一窗受理

“有诉即办”窗口值班工作人员在接到企业、群众诉求

时，应详尽、准确记录诉求的内容、个人信息等，认真填写石

龙区政务大厅“有诉即应”工作台账及石龙区政务大厅“有诉

即应”受理单。工作台账留存窗口，受理单第一时间转交区行

政服务中心当天带班领导处理。

二、按责分类

“有诉即应”窗口值班工作人员对企业和群众的诉求进行

初步分类。一是属于一般性问题的，当场予以解决。二是属于

复杂事项：超出职权范围、违反法律法规确实“办不了”的；

因历史遗留问题、溯源难度较大、群众提供材料有瑕疵等原因

造成“很难办”的；符合政策且材料齐全，窗口人员“不给

办”或拖拉办理的，受理后第一时间转交区行政服务中心当天

带班领导处理。

三、审核转发

区行政服务中心当天值班人员及带班领导在受理单上审核

签字，转发至相关窗口部门,并安排专人督促办理。对于涉及

多个窗口（科室）的事项，按照会商制度召开会议协调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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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限时办结

窗口部门负责人在接到受理单后，应立即安排业务骨干进

行办理。对于“办不了”的事项，需在1个工作日内将涉及的

法律、政策等填写在受理单上；对于“不给办”的事项，需在

2个工作日内为企业、群众认真办理；对于“很难办”的事

项，涉及窗口应召集相关人员、部门集中研讨，5个工作日内

出具办理结果。

五、及时反馈

涉及窗口（科室）在受理单上填写好办理结果后，应及时

将受理单送至“有诉即应”窗口，窗口工作人员负责向群众反

馈办理结果，并做好回访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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